党员组织关系转接或保留-操作手册
【转出学校】
点击查看：党员转出学校如何开具组织关系介绍信
点击查看：组织关系转接流程
毕业生党员离校前，及时缴纳党费到当月，并与接收单位党组织确认组织关系转接信息后，在校内组织系统填写，分为三类：
A. 本校校内转移的同学，可由支部书记统一在校内组织系统内进行校内转移操作，无介绍信。
B. 转往江苏省内的同学，本人或请党支书从组织系统提交转出学校申请，后院党委秘书将通过“全国党员信息管理系统”转接，默认无需领取介绍信（如单位特殊性质明确要求提供纸质介绍信的，组织系统提交申请时请备注说明）。
C. 转往江苏省外的同学，本人或请党支书从组织系统提交转出学校申请，后院党委秘书将同步通过“全国党员信息管理系统”转接，默认需领取介绍信（如单位明确不需要介绍信，请组织系统提交申请是备注说明），等待辅导员通知领取纸质介绍信（介绍信有效期三个月，及时提交新单位党组织）。

纸质《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》，上联领取人签字后由学院留存，中联交至就业单位党委（或去下一级组织机构分转）,下联为回执，加盖接收单位党委公章后，介绍信回执拍照，发邮箱103009003@seu.edu.cn即可。

特别说明：
原则上组织关系在系统中只能提交一次，一定要保证所填信息的准确性，介绍信抬头或组织关系去向不明确的，务必与对方单位联系确认后填写。纸质介绍信是认定党员身份的重要材料之一，一定要在有效期内（3个月）转交给接收单位，过期无效。介绍信丢失或因其他任何原因没有及时交给接收单位的，后果自负！党章规定介绍信如过期且无正当理由，连续6个月不参加党组织生活或不缴纳党费的，作自动退党处理。

【留在学校】
A. 出国（境）党员保留组织关系的同学，需及时提交《出国（境）党员组织关系挂靠申请表-姓名》（附件7）至邮箱103009003@seu.edu.cn。
B. [bookmark: _GoBack]保留组织关系的同学，未落实去向的毕业生党员，可将组织关系转移到本人居住地的街道、乡镇党组织，或随同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党组织，如选择将组织关系保留在学校，需及时提交《东南大学党员保留组织关系审批表》（附件8）。

[image: 7b52f1893c4a28614dd478d09bb1577f]


image1.jpeg
P

HAXRISIRRRE

HRFA
1EREREREERS , &£
REFEEHFPNMEEER.
2AFERRR RS

BATR :

BERE
LEBHIEHR RIS,
2ERREBEBRR LR
HEXIERF R H AR,
SATEDRISE H P RERIR R
RAER,

HRFA
1LAFRERRRZBERNMER.
2[AFERERRHEEA.

BAgE (BEERE) :

BER=E
LEBHIS NS RITERMEL
RABRRENBIE.
2ERREREBRALER
HERIERFHRIE NP,
SHTEMAFRIBERIRER
AR,

RRFA
LAFfERRRZRIBRAE
B (%),

SHERENE
LB H R R SRR,
2ERRABREB AR LR
EXRERHFRERAES (5%
i) ERif

=

sEnE
B .
LA, Syt
LTERXRNBE, i)
wmmnE
LA,
i wABERS

LEBHUSARIERS ($eiH ) 52
R FHBEREREIEAN
HERZR.

LEBARATS (i) 5
R





